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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赤峰学院大学生留赤创业
打造“青春本赤诚”品牌计划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赤峰市高质量发展集聚人才，发挥住房公积金住

房保障作用，促进赤峰学院毕业生留赤就业创业，根据《赤峰市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关

于阶段性调整新市民、青年人及多孩家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实施

细则》和《赤峰市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实施细则》，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学生指赤峰学院在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大学生（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

第三条 赤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赤

峰公积金）负责承办所属辖区大学生缴存、提取与贷款等业务。

第四条 大学生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可通过线上、线下多渠

道办理，赤峰公积金及 12329 热线提供咨询渠道。

第五条 大学生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归其个人所有，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条 赤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大学生参加住

房公积金制度相关政策的决策及监督实施，赤峰公积金负责业务

管理与运作。

第七条 对大学生给予住房公积金缴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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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缴存补贴 300 元。大学生与赤峰公积金签订《赤峰市

高校大学生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协议》，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申

请设立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并缴存首月公积金后，将补贴存入其

缴存账户，如大学生未按时足额缴纳 6 个月以上住房公积金的，

系统将自动收回补贴金额。

2.留赤缴存补贴 3000 元。在大学生毕业后 1 年内，在赤峰

市依法连续足额缴纳 6 个月以上住房公积金（期间不可提取），

同时累计缴纳 6 个月以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以灵活就业人员

身份累计缴纳 6 个月以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可到赤峰公积金申

请领取补贴，申请通过后将补贴金额一次性发放至其住房公积金

账户。

3.对大学生给予的各项住房公积金缴存补贴仅可领取 1 次。

第八条 住房公积金首次缴存补贴、留赤缴存补贴资金在年

度住房公积金业务成本中列支。

第九条 驻赤部分银行将对大学生首次缴存、留赤缴存、首

次贷款分别给予相应的补贴，相关细则由各合作银行制定。

第十条 大学生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下限按赤峰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本地区上一年度月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上

限不得超过赤峰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本地区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3 倍。

第十一条 大学生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规定，可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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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经赤峰公积金审核，审批合规后，提取个人账户内住房公积

金。

第十二条 大学生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账户余额只

能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贷款未结清前不得以其他任何情

形提取。

第十三条 大学生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 个月或住

房公积金账户发生停缴的，启封并补缴满 6 个月后，购买、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资金不足时，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

条件及要求等参照灵活就业人员执行。

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贷款须按要求确定借款申请人及共同

申请人，大学生贷款时需增加参与还款人。

第十五条 大学生提供虚假、伪造证明材料、利用虚假承诺

等欺骗手段、以其他方式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或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除外），并加入赤峰公积金黑名单。

第十六条 大学生在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间，未履行住房公积

金缴存义务，连续停缴达 3 个月及以上，经催缴督办仍拒不整改

的，将上调其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至同期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连续停缴一年及以上的，赤峰公积金有权追回其住房公积

金贷款本息。

第十七条 本办法目的是促进赤峰学院毕业生留赤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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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及毕业生要严格按照住房公积金政策和本办法之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及业务，坚决杜绝“骗、套”补贴行为发生，一经发

现，报相关部门查处，同时报送人行个人信用系统。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赤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制定和负

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

年 4 月 9 日，试运行 1 年。本办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规

定不一致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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